
乌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乌海市财政局文件

乌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

乌入社发 (2017J 21 号

关于印发〈乌海市固有企业老工伤人员
纳人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有关单位:

现将《乌海市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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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海市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
纳人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自治区关于做好固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

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的要求，切实保障工伤人员和工亡人

员供养亲属(以下简称老工伤人员)的合法权益，减轻参保单

位负担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、财政厅、国资委、监察厅《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固有企

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)) (内

人社发 (2011 J 96 号)精神，将固有企业和集体企业、原国有

集体改制企业老工伤人员全部纳入工商保险统筹管理，根据工

作需要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.

一、纳入范围

(一)2004 年 10 月 l 日前发生工伤(亡)、目前仍由企业

管理或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人员和工亡人员供养亲属。

(二)2004 年 10月 1 日前发生工伤(亡)、原企业已实施

关阅、破产、撤销，现无工伤保险待遇保障的工伤人员和工亡

人员供养亲属。

对已按有关规定通过一次性支付补偿金等办法终结工伤待

遇关系的各类企业工伤人员，不再作为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

险统筹管理@

二、资金筹集
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关于工伤保险基金"以文定收、收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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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衡、略有结余"的原则和内入社发 [2011) 96 号文件关于老工

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所需资金由"企业支缴、财政补贴、基

金调剂"的政策，我市现有企业管理的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

统筹管理所需资金，由企业负担，不足部分由工伤保险基金调

剂解决;已实施关问、破产、撤销企业的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

保险统筹管理所需资金，通过工伤保险基金调剂和各级财政补

助等渠道筹集.

三、缴费标准

我市现有企业管理的老工伤人员，根据其伤残等级由企业

按以下标准缴费后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。标准是: 1-4 级每

人缴费 8 万元、 5-6 级每人缴费 4 万元、7一10 级每人缴费 2

万元，工亡人员供养亲属每人缴费 4 万元，无级的直接纳入。

未鉴定等级的由用人单位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，

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后，按相应等级进行缴费。

对尚未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，要依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督

促其参保，并同步将其老工伤人员会部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;

企业除按规定参保缴费外，老工伤人员按鉴定等级和上述标准

缴费后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。

已实施关闭、破产、撤销企业的老工伤人员直接纳入工伤

保险统筹管理.

囚、待遇保障

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后，按《工伤保险条例》

规定，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其新发生的工伤保险待遇。已经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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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规定，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退

休老工伤人员，继续按原渠道领取基本养老金、生活护理费、

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，以后的工伤医疗费、辅助器具

配置费等其他工伤待遇纳入工伤保险基金，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。

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后所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低

于用人单位原支付标准的，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按原渠道妥善

解决。

五、工伤保险基金支付项目

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后新发生的符合《工伤

保险条例》规定的费用，从缴费下月起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，

其项目有:

(一)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;

(二)住院伙食补助费;

(三)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;

(四)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安装、更换伤残辅助器

具的费用;

(五)生活不能自理的，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生活

护理费;

(六)一至四级工伤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;

(七)一至四级伤残职工死亡的，其近亲属按《工伤保险

条例》规定享受的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;

(八)工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。

老工伤人员及工亡人员供养亲属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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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除工伤保险待遇之外的其他事务仍由原单位负责。

六、劳动能力鉴定

经确认的老工伤人员，已进行过劳动能力鉴定的，原鉴定

结论继续有效。鉴定结论作出已满 l 年的，工伤人员或者其近亲

属、用人单位认为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，可以申请复查鉴定。未

进行过劳动能力鉴定的，由用人单位或老工伤人员按规定提出劳

动能力鉴定申请。对于鉴定中产生的相关医疗检查费用，现有

企业管理的老工伤人员由用人单位支付，已实施关阅、破产、

撤销企业的由老工伤人员个人支付.

七、工作安排

(一)制定方案.根据内人社发 [2011) 96号精神和要求，

制定《乌海市固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

实施方案队

(二)调查获底.对全市老工伤人员进行实名登记。

(三)经费测算.按照自治区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

所需资金测算基本原则，根据我市工伤保险基金收支、结余及

老工伤人员待遇支出等情况，制定筹资办法。

(四)资格审核.组织确认老工伤人员身份，核定待遇，纳

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。

(五)监督检查.对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

进行监督检查.

八、组织领导

为确保将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顺利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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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请由市政府有关领导协调指导各相关单位，按照以下分工

做好相关工作，协调研究解决纳入工作中的具体事宜。

(一)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牵头做好老工伤人员纳

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组织工作，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和实施细

则，负责对老工伤人员资格审查和纳入工伤保险统筹后的相关

管理工作。

(二)市财政局负责做好补助资金拨付及基金管理工作.

(三)由原企业主管部门、市区国资局、经信委等相关部门

负责对关阅、破产、撤销企业已按有关规定通过一次性支付补

偿金等办法终结工伤待遇关系的各类企业工伤人员的审核确

认，相关部门无法审核确认的，也可由申请纳入人员个人提供

相关证明材料;申请纳入但上述途径确实无法确认的，由市人

社部门汇总相关情况，提交市固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

险统筹管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研究决定.

(四)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属地内已关阅、破产、

撤销企业老工伤人员的初审受理工作。

(五)市、区医保局负责现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的初审受理及

与所属参保企业进行清算、费用交缴、档案管理等经办服务，

并负责相关工伤待遇的落实。

九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认识，加强宣传.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

险统筹管理，关系工伤职工切身利益，关系社会和谐稳定。各

有关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密切配合，确保老工伤人员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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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顺利开展。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门通过各街道办事处、劳动保障事务所及企业将企业老工伤

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政策传达到每个老工伤人员，做到

应保尽保.

(二)严格政策，保障待遇.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

国家、自治区关于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政

策，按照本实施方案规定，做好老工伤人员审核受理、待遇保

障和服务管理等工作，确保政策范围内的老工伤人员全部纳入

工伤保险统筹管理.

(三)发现问题，及时解决.市、区两级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部门、经办机构和各用人单位在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

统筹过程中，要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，及时解决突出问题，

发现新情况及时上报，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7 一



乌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力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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